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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根据市场发展的需求，当时的烟台地区
果断组织起“三大件”（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生产

“大会战”。
当时，烟台的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出行没有

交通工具，大多靠步行。自行车是最方便快捷的交通
工具，几乎每个人都渴望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以方便出行和载物。

在1975年之前，烟台地区农民穿的衣服，多数靠
家庭主妇一针一线地缝制。那时每家每户大都有七八
口人，大人每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小孩子们顽皮，
穿的衣服今天这里破个口子，明天那里磨出个洞，家庭
主妇们几乎天天都有缝缝补补的活干。所以，每个农
村家庭都希望有一台缝纫机，以缓解劳动强度。

当时，手表在农村还属于奢侈品，在年轻人的眼
里是十分重要的物品，有手表的往往神气十足。农村
青年娶媳妇是一件大事，这也涉及比拼经济条件。所
谓经济条件，主要看有没有“三大件”。当年农村有个
顺口溜：要想娶媳妇，要有“三转一拧四固定”，“三转”
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拧”即收音机，“四固定”
即四间大瓦房。

“三大件”在城里是凭票购买的，农村人想买，离
不开城里的亲友帮忙。到了儿婚女嫁的时候，他们会
带上好的农产品，到城里拜访亲友，恳求帮忙购买“三
大件”。能买到一件就很不错了，如果哪个亲戚能帮
忙给买上两件，那真是攀上高贵的亲戚了，回到村庄
足以令村民们刮目相看。

1975年，烟台手表厂生产的手表面世了。不鸣则
已，一鸣惊人。在这以前，人们印象中的手表都是千
篇一律的白色表盘，而烟台手表厂生产的手表表盘是
彩色的，有蓝色、绿色、红色，非常好看醒目，还是液晶
显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也能看清楚时间，受到
广大消费者青睐。手表价格也非常亲民，商店零售价
为60元，批发价更低，年轻人都以戴烟台手表为荣，以
至于烟台市场上的名牌手表出现了滞销现象。

记得我们村有一位供销人员，通过熟人买了一块
烟台手表，他很自豪地戴在手腕上出差。领导安排的
任务是让他到枣庄买三个车皮的焦炭，结果想申请一
个车皮都难。村里的电报每天一封地催他，说再买不
到焦炭，村里的铸造厂快停产了，他于是天天跑调度
室，可人家根本就不理睬他，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话：最
近没有销售计划了。一天快下班了，调度员在跟他交
谈中，无意中看到他的手表与众不同，主动询问是哪
里生产的。他很高兴地回答：“烟台造！”对方惊奇道：

“啊，烟台还能生产出这么漂亮的手表？”接下来，他约
调度员下班之后一起去喝酒，将自己的新表摘下来，
往调度员手腕上一戴。调度员乐了，马上要掏钱，供
销员连忙说：“你有了，嫂子还没有呢！等我回烟台给
嫂子再搞一块红盘的表，钱一块儿算吧。”这下调度员
开心极了，马上投桃报李，说明天不用来车站调度室
了，直接去碳厂办理手续购买焦炭吧，三天后就能到
烟台。这位供销人员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烟台手
表有如此大的魅力！

烟台的自行车是1976年5月面世的。以前的自
行车，都是千篇一律的“二八大杠”，黑色、圆管，几十
年都是老模样。烟台造的自行车一诞生，就以独特新
颖、小巧玲珑、美观大方的外观展现在世人面前。行
驶在南大街上，与众不同，光鲜亮丽，外观有多种颜
色，很适合城市居民使用，得到了上级的表扬，受到消
费者的一致好评。

烟台的缝纫机更有创新精神，直接给老式的缝纫
机来了一个改头换面。以前的老式缝纫机也是几十
年一成不变，葫芦式的机头、黑色的外观，老气横秋，

“老泥家的孩子——一个色”。烟台缝纫机厂大胆设
计，勇于创新，生产的缝纫机机头为长方形，大气美
观，给人一种别致新颖的感觉，颜色有天蓝色和苹果
绿两种，机器质量对比国内名牌产品毫不逊色。这种
缝纫机一面世，马上引得市民们争相抢购。

“三大件”的创新，让烟台这座海滨城市在全国名
声大噪，在烟台工业发展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也
给老烟台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有资料说，公利市场始建于
1916年，建成于1918年。在上
个世纪初，烟台不惟大市场，连小
市场的形成也不可能靠什么规划
而成，几时破土动工，刻日落成之
类都是侈谈。市场的形成有自身
的规律，主事者只能因势利导，来
不得半点主观意志的。烟台公利
市场的形成也不例外。

老烟台人大都有一个公利市
场情结，这情结要比丹桂情结、大
庙情结有着更大的“含金量”，因
为有公利市场情结的人掌握财
权，特别是中年市民，他们去公利
市场不惟购物，而且参与生产活
动。某种意义上说，公利市场是
烟台临港渔业的摇篮。

一般来说，码头附近都会有
大小不一的腥海市，因为渔获在
满足渔民自身需要之外，均有制
余需要交易，但烟台的公利市场，
选址却不仅因为它靠近码头，还
因为它有相当富余的空间，可以
建仓储存商品，有一段平坦的空
地，可以容纳工人操作作为制干
工场。烟台早期的资本家极具眼
光，在1916年前后，对业已形成
的散乱渔市摊儿统一规划，运筹
兴建胶东半岛最大的海产品集散
中心——公利市场，实在是别具
慧眼，魄力非凡。

公利市场选址在北马路中
段。北马路交通非常方便，当时
运输渔获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地排
车，大型地排车队雁行回车都畅
通无阻，同时还兼有建大型鱼市
场的三个条件，应当说会产生巨
大的社会效益。但是，与烟台最
长的商业街北大街相比，北马路
冷冷清清，很少见到人来人往的
商业店铺。

这种存在考验着商业精英的
智慧。人们在买到鲜鱼之后，都
想趁着生猛快快离去，不可能提
着鲜鱼再到大马路逛商店。这让
商业精英们捕捉到了商机：为什
么不利用公利市场那广阔的空间
来制干呢？干制品与其他百货可
以令顾客在不同时间选购，然后
同时拎回家去。

于是，在公利市场出现了林
立的鱼行。众多工人主要是女
工，就地加工渔获——变鲜为
干。大的鱼行有字号，比如一个
叫“义昌”的鱼行用女工数十名，
还有自己的渔船，同时兼营船
行，产品还送往外地转卖，获利
甚丰。因此，制干业渐渐成了公
利市场的支柱产业，他们组成了

“渔业公会”，参与烟台商会的竞
选，成为烟台经济生活中的一支
新生力量。

在烟台早期的房地产开发中，曾经历经了“吃瓦片”“地皮房”等
多个阶段。由于历史原因，关于“典房”的研究尚属空白，大量史实
有待发掘。由于承租者不需要承担房租，典房模式颇受市场欢迎，
在早年的烟台街曾风靡一时。

烟台较大规模建房是从明洪武末年批建奇山守御千户所开始
的，至清道光年间，开始出现不少专业的“开发商”。咸丰、同治年
间，随着交通业的逐步发达，大批外埠商人来烟，他们的经营方式
优于本地商户，经商牟利之外，也向经营房产方面发展。通过大量
购置土地房产，他们是商人，又是地主兼房产资本家。当时，“双
兴”“永发”“裕盛”“洪泰”“大成栈”等字号，特别是“大成栈”，房产
覆盖大成胡同以南到广东街、北大街到市府街的众多房产，后来又
自行拆除旧房危房开辟了一条新街区，即现在的朝阳街南端（原名
正阳街）。

1861年烟台开埠之后，坐地户建房出租，很多人由商人过渡为
房产资本家，有的自建，有的以自有土地与他人合作建设。知名企
业家张弼士、李东山、张颜山、万坤山、澹台玉田、李载之等人也均有
大量的自有房屋出租，很多街道有的以其字号命名，如张裕路、德成
巷等；有的以个人名字命名，例如坤山路、载之路等等。以地皮房起
家的王东成，成立了德成木瓦作坊，以施工水准高而声名大噪，朝阳
街、大马路、烟台山的洋房大多数为其包工建造，他后来继续大量建
造地皮房，仅仅住宅地皮房就有一千多间。

据《烟台概览》记载，1915年前后，正房之房租每间每月两元、厢
房每间每月一元，以上是上等房租金；中下等房屋的租金每月每间
大约一元。当时的普通劳动者的月收入为五元到八元左右，可见房
屋租金支出约为其收入的两成以上。

众所周知，房地产运营最常见的方式是建房出售，或者建房出
租，对于消费者而言，前者是置业行为，后者属于日常消费，前者需
要投入巨额资金，后者需要花费小额租金。那么，当时有没有其他
形式的房地产交易模式呢？

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典房。典房与典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现
在的《典当管理办法》将典当定义为：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
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
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
的行为。当铺主要靠收取抵押物的利息和将抵押物直接售出两种
方式赚钱。

典房，是房屋所有者将房产交给房客使用，房客拥有约定年限
的无偿使用权，房屋产权归属不变，双方议定典价典期，再由中间人
见证签订契约，房金一次性趸交。常见的约定期限为中长期，十年
或者二十年，在约定期限期满后，开发商将房金归还房客，可赎回房
屋，开发商不付出利息，租赁人也不付出房租。但如果房屋所有者
在约定期限内没有交纳典金赎回房屋，这个房屋要归租赁人所有。
没有规定期限的，出典人可以随时回赎，当然这种不约定期限的，房
金更低一些。

由此可见，在典房交易中，房客无须付出租金，开发商归还房金
时也无须偿付利息；一般情况下，在约定期限内房屋的大修缮费用
由开发商承担、零星维护费用由租赁者负担，在典期内的典金约定
不变，租金行情的变化与租客无关。

典房与普通典当有两个重大区别，其一是普通典当是将房屋抵
押，并不移交房产，而典房却是质押，必须移交房产供典权人使用，
其二出典人不需要支出利息，等于典权人以利息抵顶租金。这种典
房的交易方式容易被有资金而又不想置业的租赁者接受，尤其是被
有些积蓄的租客所青睐。

那么，开发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在房地产开发环
节，无论是土地所有权的购置，还是建筑成本，都需要海量的资金投
入，资金周转和现金流良性循环是开发商维持运营的生命线。据
《芝罘区志》记载，当时的开发商余积公司不但购地建房出卖或者出
租，而且有自己的银行，负责公司的财务支出和房地产买卖。

这说明，早年烟台街的房地产开发的专业化和金融化程度已经
很高，也是急需资金周转的开发商，会选择以“典房”方式展开可持
续运营的直接原因。

按照常理来说，为了防范交易风险，典房的具体操作程序需要
中介机构的参与，为交易双方作保，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烟台街并
无专业的典当中介代理机构。据《芝罘区志》记载，芝罘境内最早的
当铺是在民国初年开设的，为福山县“通惠当铺”的分号，在1929年
的军阀混战中被焚毁。1931年当铺复业时有“大有”“矩康”等六处
当铺，当期为13个月，利率月息二分。由于没有专业的中介机构，当
时只能是行业公会作为中间人。

典房这种房地产的运营模式，交易双方商业风险低，成为很长
一个时期内房屋土地商业性开发的主要经营方式之一，在全国很多
城市都有出现，烟台并不是唯一。如今，典房的运营模式已消失不
见，但当年运行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仍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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